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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关于关于关于上海上海上海上海同济科技同济科技同济科技同济科技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实业股份有限公司(600846)(600846)(600846)(600846)第十第十第十第十六六六六次次次次    

（（（（2020202000008888 年度年度年度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致致致致：：：：上海同济科技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同济科技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同济科技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同济科技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市天寅律师事务所（以下称"本所"）受上海同济科技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同

济科技"或"公司"）的委托，委派本律师出席公司 2008 年度股东大会，现根据《中华人民

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以及《上海同

济科技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称《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本律师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 

 

一一一一、、、、        关于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关于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关于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关于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    

 

1.1  经本律师查验，同济科技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公司董事会于 2009 年 6 月

5 日在《上海证券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上刊登了《上海同济科技实业股份有限

公司关于召开第十六次（2008 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以下简称“《股东大会通知》”），

于 2009 年 6 月 20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上刊登了本次股东大会的会议资料。《股

东大会通知》列明了本次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和地点、会议审议的内容、出席会议的

对象、出席会议的办法等相关事宜。 

1.2   本次股东大会于《股东大会通知》规定的日期 2009 年 6 月 25 日上午 9：00 在上海市 

中山北二路 1121 号同济科技大厦二楼报告厅召开，会议对《股东大会通知》列明的 9

项议案进行了审议和表决，独立董事作了述职报告，公司高管对股东代表的意见进行

了解释。 

 

本本本本律师认为律师认为律师认为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公司法公司法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

以及以及以及以及《《《《公司章程公司章程公司章程公司章程》》》》的规定的规定的规定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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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二二、、、、    关于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的资格和会议召集人的资格关于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的资格和会议召集人的资格关于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的资格和会议召集人的资格关于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的资格和会议召集人的资格    

 

2.1  经本律师查验公司股东名册、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身份证明、授权委托书、

持股凭证及股东签到册，本律师确认，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均为《股东大会通知》

中规定的股权登记日 2009年 6月 18日交易结束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股东。 

2.2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由董事长丁洁明先生主持会议，公司的   

董事、监事、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公司的高级管理人员列席本次股东大

会。 

 

本本本本律师认为律师认为律师认为律师认为，，，，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的资格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的资格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的资格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的资格和召集人的资格和召集人的资格和召集人的资格和召集人的资格符合符合符合符合《《《《公司法公司法公司法公司法》、《》、《》、《》、《上市公司上市公司上市公司上市公司

股东大会规则股东大会规则股东大会规则股东大会规则》》》》以及以及以及以及《《《《公司章程公司章程公司章程公司章程》》》》的规定的规定的规定的规定，，，，合法有效合法有效合法有效合法有效。。。。    

 

三三三三、、、、    关于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关于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关于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关于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与与与与表决结果表决结果表决结果表决结果    

 

3.1  本次股东大会以记名投票的方式对《股东大会通知》所列明的下列 9 项议案逐项进行

了表决： 

（（（（1111）））） 2008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2222）））） 2008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3333）））） 2008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4444）））） 2009 年度财务预算报告 

（（（（5555））））    2008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预案） 

（（（（6666）））） 关于 2009 年度公司日常性关联交易的议案 

（（（（7777）））） 关于续聘公司 2009 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8888）））） 关于申请 2009 年度担保额度的议案 

（（（（9999））））    关于修订《公司章程》部分条款及其附件部分条款的议案 

 

3.2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 53 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 132,789,763

股，占公司总股份 347,089,731 股的 38.2580%。参加表决的股东人数为 51 人，代表

股份 132,789,752 股，占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的 99.99%。在两名股东代表、一

名监事代表及本律师的共同参与下，经点票、计票和监票，由大会秘书处当场公布了

表决结果。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上述第 1～7 项议案为普通决议，表决结果显示同意

票数占本次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99.99%以上，符合《公司章程》关于普通决议需获得出

席股东大会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1/2 以上通过的规定。因公司控股股东上海同济

资产经营有限公司与第 6 项议案有关联联系，在对该项议案的表决时采取了回避，其

所持有的股份未计入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第 8 和第 9 项议案属特别决议，表决结果

显示同意票数占本次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99.99%以上，符合《公司章程》关于特别决议

需获得出席股东大会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2/3 以上通过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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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会议的股东和股东授权代表对表决结果没有提出异议，本次股东大 

会也没有对《股东大会通知》中未列明的事项进行审议和表决。 

 

本本本本律师认为律师认为律师认为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序序序和表决和表决和表决和表决结果结果结果结果符合符合符合符合《《《《公司法公司法公司法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上市公司股东大会上市公司股东大会上市公司股东大会

规则规则规则规则》》》》以及以及以及以及《《《《公司章程公司章程公司章程公司章程》》》》的的的的规定规定规定规定，，，，合法有效合法有效合法有效合法有效。。。。    

 

四四四四、、、、        结论意见结论意见结论意见结论意见    

 

综上所述综上所述综上所述综上所述，，，，本本本本律师认为律师认为律师认为律师认为，，，，本次本次本次本次同济科技同济科技同济科技同济科技 2002002002008888 年度年度年度年度股东大会的召集股东大会的召集股东大会的召集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召开程序符合召开程序符合召开程序符合《《《《公司公司公司公司

法法法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以及以及以及以及《《《《公司章程公司章程公司章程公司章程》》》》的规定的规定的规定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会议会议会议会议

召集人召集人召集人召集人的的的的资格资格资格资格、、、、会议的表决程序会议的表决程序会议的表决程序会议的表决程序及及及及表决结果均合法有效表决结果均合法有效表决结果均合法有效表决结果均合法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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